
 

 

    集思會議中心/台大館  租借辦法                 

97 年 7 月 1 日起實施 

一、訂立宗旨 

      本辦法係集思國際會議顧問有限公司為規範集思會議中心/台大館(以下簡稱甲方)之場所及設備租賃事宜而訂定，性質上屬個別租賃合約之共通性條

款；承租人(簡稱乙方)於簽約前應詳細閱讀本辦法及場地使用規定，並與甲方共同信守雙方所簽立之一切租賃條款。 

 

二、租賃條約 

       (一) 甲方可提供乙方租用之標的包括台大第二學生活動中心大樓 B1 各會議室、公共區域及其他特定空間、乙方實際租用範圍或項目，以經甲方簽

署認可之＂場地報價單合約＂所載為準。 

       (二) 為增進場之合理使用，甲方得於不妨害乙方所舉辦活動之前提下，適度調整租賃範圍或項目，乙方不得異議。 

 

三、簽約程序 

(一) 乙方依舉辦活動之實際需要，事先向甲方查詢租賃標的使用情形，甲方對乙方查詢所為之答覆或報價，僅供乙方承租前之參考，在雙方為簽署

租賃合約前，不具任何效力。 

(二) 甲方依乙方提出之場地需求，向乙方提出報價單合約，經乙方認定無誤簽署後，即成立生效，並同時願意遵守會議中心租借辦法及管理規則等

相關規定。 

 

四、租金及其他費用 

(一) 依甲方制定＂場地租用申請表＂中註明各場地租金(簡稱場租)內含空調、照明及基本清潔所需費用，但不包含乙方展示攤位內之清潔及活動前

後佈置、清潔會場所遺留大宗廢棄物清除費用。 

(二) 乙方於活動中使用甲方提供之相關餐盒、飲料、點心等代訂服務，須加收該項服務內容定價之 5%為服務費。 

(三) 各場地進場佈置費用: 1 小時內免費，1~2 小時場地時段之半價，2 小時以上場地全價，需場地佈置時段無人租借方可提供。 

(四) 甲方提供之租借時段為: 0800-1200、1300-1700、1800-2130。 

(五) 場地超時費用之計算:第 1-15 分鐘為緩衝時間，不予收費。第 16-30 分鐘，加收場租價格 1/4。第 31-120 分鐘，加收場租價格 1/2。第 121 分

鐘以上加收場租價格之全價。 

(六) 國定假日，每時段場租加收 10%。 

(七) 會議相關設施收費標準: 

會議桌:每張 NT200、會議椅:每張 NT50、大型指示牌:每個 NT150、畫架式指示牌:每個 NT100。 

會議桌椅相關設施數量最遲請於會議活動開始前 1 日確認，會議當天臨時追加逾 15 張，依上述設施收費標準加收費用。 

 

五、付款方法 

(一) 請於簽署「場地報價單合約」後 7 日內繳交場租 30%做為訂金，否則甲方視為未完成預約程序，視同棄權，甲方有權將場地使用權轉租他人。 

(二) 乙方最遲須於場地使用 7 日前，將場地尾款付清。若不依規定付清尾款，甲方不退回訂金，且有權將場地依候補優先順序，轉租予願意支付全

額場租者，乙方不得異議。 

(三) 乙方於場地使用期間所產生之餐飲、事務等費用，應於場地使用結束時結清餘款，以匯款或付現方式處理。 

 

六、活動計劃取消及延期之處理 

(一) 乙方之活動因故取消、改期或調整內容，而有解除合約、縮減租賃範圍或期間之必要時，應以書面通知甲方，否則應以原租賃合約之約定，履

行場租給付之義務。場地一經確認匯款且完成租借手續，則不接受更換縮減場地退差價事宜。 

(二) 取消及變更合約之規定 

租借日 60 日前取消，已繳交費用全額無息退還。租借日 60-30 日前取消，已付 30%訂金沒收，其餘 70%場租尾款費用全額無息退還。 

租借日 30-15 日前取消，已付 30%訂金沒收其餘 70%場租尾款退還 30%。 

租借日 15 日內取消，已付訂金及尾款沒收，概不退還任何已付費用。 

(三) 乙方所租借之場地如因天災地變等不可抗拒之情形導致無法使用原場地，經甲方認定無誤，得保有更換教室之權利，其場租及場地使用權利得

以延後使用，須於原訂活動日期之 15 日前告知甲方，但不接受縮減場地及退差價事宜，延期之期限限於半年內，以一次為限，其使用場地之

優先順序由甲方安排。 

 

七、活動計劃之通知與執行 

(一) 乙方應於簽約時，提供活動計劃及相關負責人之資料予甲方，以利進行準備工作。 

(二) 乙方所舉辦之活動，不得違反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活動進行中，乙方應負責維持會場秩序並保障與會人士安全。 

(三) 乙方活動計劃應事先經主管機關核准，並自負一切法律責任，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不得將甲方列為主、協辦或贊助單位。 

(四) 未簽約前，乙方不得在甲方場地舉行活動之宣傳，否則任何不利雙方之損失由乙方負責。 

 

 



 
 

 

八、租賃標的使用之限制 

(一) 甲方制定之「會議中心租借辦法」及「會議中心管理規則」均視為會議中心租賃合約之一部份，乙方應詳加了解並確實遵守，如有違反，視同

違約。 

(二) 乙方應遵守甲方「場地租借申請表」中註明各場地最大使用容量之限制，與會人士如超過最大容量時，甲方得加以制止，必要時，得停止活動

之進行，以維持公共安全，乙方不得請求任何賠償。 

(三) 乙方不得將租賃標的物之全部或一部轉租、轉借、或分租予第三人，但經甲方書面同意者，不在此限。 

 

九、損害賠償責任 

(一) 因乙方使用人(包括受故人或承包商)或與會人士故意或過失，而造成租賃標的之損壞，乙方及行為人應負連帶責任。 

(二) 舉行活動所須之裝潢、佈置、進出場規定，請依照甲方擬定之「會議中心管理規則」執行。如有違反，一律依規定內容處理，乙方不得異議。 

 

十、合約終止 

(一) 乙方有下列情事之一者，甲方得不經催告立即終止合約 

1.不按期給付場租、設備租金或其他費用，經催告而未依限期繳付者。 

2.甲方有具體證據，顯示乙方活動違反法令規定者。 

3.未經甲方書面同意，擅將甲方列為活動之主、協辦或贊助單位者。 

4.乙方將租賃標的之全部或一部轉租、轉借或分租予第三人者。 

5.活動內容與租賃合約所載明顯不符者。 

6.其他嚴重違反租賃本旨之行為。 

7.會議中心場地內禁止抽煙、嚼食檳榔、及舉行違反善良風俗之活動。 

(二) 甲方執行前項規定終止合約時，乙方不得請求退還已繳場租及各項費用。 

 

十一、合約變更及修正 

        租賃合約之變更及修正，須以書面為之，否則不生效力。 

 

十二、合意管轄 

        因租賃合約所生之爭議而聲請調解或提起訴訟時，以台北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十三、通知之地址 

        依租賃合約規定須為書面通知時，應向下列地址送達 

        甲方:北市大安區羅斯福路四段 85 號 B1                                    

        乙方:會場租賃合約所載之地址                                         

 

 

 

                 租借人簽章: 
 

 

 


